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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

 

www.jyb.cn 2012年04月24日   来源：教育部网站 

教教教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育部中央政法委育部中央政法委育部中央政法委员员员员会会会会关关关关于于于于实实实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施卓越法律人才施卓越法律人才施卓越法律人才教教教教育培育培育培育培养计养计养计养计划划划划的若干意的若干意的若干意的若干意见见见见   

教高[2011]10号   

  各省、自治各省、自治各省、自治各省、自治区区区区、直、直、直、直辖辖辖辖市市市市教教教教育育育育厅厅厅厅（（（（教教教教委）、党委政法委，新疆生委）、党委政法委，新疆生委）、党委政法委，新疆生委）、党委政法委，新疆生产产产产建建建建设设设设兵兵兵兵团团团团教教教教育局、党委政育局、党委政育局、党委政育局、党委政

法委，有法委，有法委，有法委，有关关关关部部部部门门门门（（（（单单单单位）位）位）位）教教教教育司（局），育司（局），育司（局），育司（局），教教教教育部直育部直育部直育部直属属属属各高等各高等各高等各高等学学学学校：校：校：校： 

  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

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

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

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

规划纲要，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决定联合实施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一、指一、指一、指导导导导思想和思想和思想和思想和总总总总体目体目体目体目标标标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主

动适应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求，以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为主题，以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二）总体目标。 

  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

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

才。 

  二、主要任二、主要任二、主要任二、主要任务务务务 

  （一）分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 

  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适应多样化法律

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

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 

  把培养涉外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

 



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 

  把培养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适应西部跨越式发展

和长治久安的需要，结合政法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面向西部基层政法机关，培养一批具有奉献精神、

较强实践能力，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 

  （二）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探索“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加强高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设

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织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基地，探索形成常态化、规范化

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探索“国内-海外合作培养”机制。加强国内法学院校与海外高水平法学院校的交流与合作，积极

推进双方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积极利用海外优质法学教育资源，探索

形成灵活多样、优势互补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改革，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律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入推动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学生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学

生职业意识、职业伦理教育，增强学生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优化法学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手段，提高高等法学教育质量。 

  （四）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 

  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加强校内实践环

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充分利用法律实务部门的资源

条件，建设一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开展覆盖面广、参与性高、实效性强的专业实习，切实

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 

  （五）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 

  探索建立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鼓励支持法律实务部门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

经验的专家到高校任教，鼓励支持高校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努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法学师资

队伍。 

  鼓励法学骨干教师到海外学习、研究，提高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教

学团队，聘请世界一流法学专家学者到国内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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